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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5月
22日上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王晨作说明时说，香港回归以
来，国家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一国两制”
实践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同时，“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也遇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风
险和挑战。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
显。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
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
独”、“自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
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活动；公然侮
辱、污损国旗国徽，煽动港人反中反
共、围攻中央驻港机构、歧视和排挤内
地在港人员；蓄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暴力对抗警方执法，毁损公共设施和
财物，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还
要看到，近年来，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通过立法、行政、
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插手和
捣乱，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合流、
沆瀣一气，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
打气、提供保护伞，利用香港从事危害
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这些行为和活
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严
重损害法治，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
予以防范、制止和惩治。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
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
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
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
联系。”这一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23
条立法。它既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信任，也明确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
责任和立法义务。然而，香港回归20
多年来，由于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
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干扰，23条立
法一直没有完成。而且，自2003年23

条立法受挫以来，这一立法在香
港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严重污
名化、妖魔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完
成23条立法实际上已经很困难。
香港现行法律中一些源于回归之
前、本来可以用于维护国家安全
的有关规定，长期处于“休眠”状
态。除了法律制度外，香港特别行
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设
置、力量配备和执法权力等方面
存在明显缺失，有关执法工作需
要加强；香港社会需要大力开展
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普遍增强
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总的看，香
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23条立法有
被长期“搁置”的风险，香港特别
行政区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难以
有效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都明显存在不健
全、不适应、不符合的“短板”问
题，致使香港特别行政区危害国
家安全的各种活动愈演愈烈，保
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
安全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
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
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
国家的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在香港目前形势下，必须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改变国家安全领域长
期“不设防”状况，在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的轨道上推进维护国家安
全制度建设，加强维护国家安全
工作，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事业
行稳致远。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结合
多年来国家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构
建和发展方面的实践，从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
多种可用方式，包括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作出决定、制定法律、修改
法律、解释法律、将有关全国性法
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中央
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中央和国家
有关部门在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
分析、评估和研判的基础上，经认
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
了采取“决定+立法”的方式，分两
步予以推进。第一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有关规定，作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就相关问
题作出若干基本规定，同时授权全
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第二
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香
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
授权，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
况，制定相关法律并决定将相关法
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2020年5月18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
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必要从
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同意国务院有关报告提出
的建议。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拟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的决定（草案）》，经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王晨作说明时说，新形势下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
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加强
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
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
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
形、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必须遵
循和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维
护国家安全是保证国家长治久
安、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必
然要求，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是国家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共同责任。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

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
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
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
能允许的。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一国”是实行“两制”
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
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
内。必须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针，准确把握“一国两
制”正确方向，充分发挥“一国两
制”制度优势，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实施相关
的制度和机制。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宪法和香
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宪制基础。必须坚决维护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严
格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支持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
政，牢固树立并坚决维护法治权
威，任何违反法律、破坏法治的行
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香
港特别行政区事务是中国的内
政，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必须
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及其组织或者

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
破坏活动。对于任何外国制定、实
施干预香港事务的有关立法、行
政或者其他措施，国家将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五是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同尊重保障
人权，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依
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
家安全的极少数违法犯罪行为，
是为了更好地保障香港绝大多数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
障基本权利和自由。任何维护国
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必须严
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
遵循法定程序，不得侵犯香港居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王晨作说明时说，决定草案
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导语部
分扼要说明作出这一决定的起
因、目的和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相关决定，是根据宪法第三
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
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香
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
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就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的
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符合宪
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与香港基本
法有关规定是一致的，将有效地
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
有力地巩固和拓展“一国两制”的
法治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决定草案正文部分共有7条。
第一条，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全
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强调采取
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第二
条，阐明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
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
特别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反制。第三条，明确规定维护
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强调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香
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
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
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

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第四条，明
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
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
机制；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
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
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
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第五条，明
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
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推
广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等情况，定期向中央人民
政府提交报告。第六条，明确全国
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的宪制含
义，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授权全国
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
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据此行使授权立法
职权；二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
相关法律的任务是，切实防范、制
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内的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
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
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
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的活动；三是明确全国人大常委
会相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
施的方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
件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
公布实施。第七条，明确本决定的
施行时间，即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王晨最后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作出的
上述制度安排，包括授权全国人
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进一步
贯彻落实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
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仍然负有
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立法
义务，应当尽早完成维护国家安
全的有关立法。任何维护国家安
全的立法及其实施都不得同本决
定相抵触。

本决定作出后，全国人大常
委会将会同有关方面及早制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相关法律，积极推动解决香港
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制
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专
门机构、执行机制和执法力量建
设，确保相关法律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有效实施。

新华社香港5月22
日电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22日表示，
特区政府支持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
决定（草案）》。

林郑月娥在当日发
表的声明中指出，香港
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
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
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
治的地方行政区域。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是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宪制要求，是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
责所在，也关乎全体香
港居民的切身利益。鉴
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
的国家安全局势日趋严
峻，而特区行政、立法机
关难以在一段可见时间
内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
全有关的立法，特区政
府支持全国人大审议从
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草案。

林郑月娥强调，特
区政府留意到决定草案
针对的只是那些分裂国
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
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以
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
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
这些恰恰是过去一年不少香港政
商界和广大市民极度担忧的情
况，亦令大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有更深切体会，并要求特区政
府积极应对。

林郑月娥指出，2019年6月
至今的修例风波所涉及的暴力
不断升级，更出现多宗爆炸品及
枪械案件，构成恐怖主义活动的
风险，严重危及公共安全。这期
间，鼓吹“港独”“民主自决”的组

织煽动示威人士，特
别是青年人，公然侮
辱和焚烧国旗、污损
国徽、冲击中央驻港
机构，并策划动员所
谓“国际支持”，干预
香港事务，诋毁“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和公然挑战中央
政府和特区政府的
权威。另一方面，部
分政团人士亦多次
扬言要瘫痪特区政
府，还有部分人士乞
求外国干预香港事
务，甚至对香港实施
制裁。这些行为已严
重触碰“一国”原则
的底线，破坏中央和
特区的关系，危害国
家主权安全及挑战
中央权力和基本法
权威。

林郑月娥认为，
全国人大审议作出决
定草案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从而更好地保障香港
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
和自由。深信全国人
大常委会稍后制定的
全国性法律，旨在切
实有效防范和遏止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和活动，并惩治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港独”分子和暴力分
子。决定草案和有关
全国性法律的制定将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也不
会影响香港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

林郑月娥表示，决定草案通
过后，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配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完成有关立
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确
保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长期繁
荣稳定。

王晨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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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家安全立法迈出坚实
一步！全国人大就建立健全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相关决定进行审
议，将弥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长
期存在的巨大漏洞，防范在内外
势力夹击下“一国两制”所面临的
脱轨风险，及时对“一国两制”进
行制度加固，为国家长治久安和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回归近23年来，反中乱港势
力屡屡突破“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特别是非法“占中”和“修例风
波”以来，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
级，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公共安
全都受到严重危害，“一国两制”

正常运行受到严重破坏。在如此
严峻形势下，作为国家安全的最
大和最终责任人，中央坚决出手
为“一国两制”打上“安全补丁”，
确保其沿着正确的轨道行稳致
远，确保香港民众拥有繁荣安宁
的美好未来 ，十分必要 ，十分
迫切。

“一国两制”屡遭冲击

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
今年“两会”的公文包里，装着一
份沉甸甸的建议：国家安全立法。

陈曼琪的关切有着必要和紧
迫的原因。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
风波”以来，香港国土、政治和公
共安全威胁被推至顶点。香港社
会秩序和法治受到严重破坏，“一
国两制”实践被逼至回归以来最
为严峻的关口。

公然鼓吹“香港独立”“光复
香港、时代革命”“自决”“公投”等
主张，侮辱和焚烧国旗、污损国
徽、冲击中央驻港机构，甚至叫嚣
“武装建国”“广场立宪”……“港
独”组织和本土分离势力破坏国
家统一、损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日
益加剧且公开化，对国家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

毫无疑问，这些屡屡上演的

行径，已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令“一国两制”无法正常
运行。“反对派的目标不仅是企图
推翻特别行政区政府，而且企图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
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
勇说。

威胁国家安全的还有愈发嚣
张的外部势力的干预。美国去年
11月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
署成法，标志着其对香港事务的
干预进一步升级，企图以国内立
法让插手干预香港事务变得制度
化、常态化。美国利用香港问题牵
制和遏制中国发展有了新筹码。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指
出，“修例风波”实质上是继2014
年非法“占中”之后，美国等外部
势力策动的又一场香港版“颜色
革命”。

这场“风波”不仅动摇了“一
国两制”根基，更让香港广大市民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据统计，仅
去年下半年，香港90%的港铁车
站和超过1500个交通灯被破坏，
1200多名市民在暴力活动中受
伤，一名七旬老人被暴徒投掷的
石块砸中头部去世，一名市民被
严重烧伤。警方还检获大量枪械、
弹药和爆炸物原料。5月15日发布
的监警会报告指出，香港正在被
推向恐怖主义时代。

“香港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
全一个突出风险点，对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危害。”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长
顾敏康坦言，再不及时制止危害
国家安全的种种行径，香港和“一
国两制”的前途就会被葬送。

弥补漏洞 “一国两

制”亟须扣好“安全带”

“维护国家安全，健全香港的
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及法治建
设，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前

提。”陈曼琪指出，“一国两制”下，
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
“两制”之分。

国家安全立法正是筑牢“一
国”堤坝的重要举措。当前，香港
最大祸患来自其内部，就是公然
叫嚣和实施“揽炒”的“黑暴”势
力。他们要“揽炒”香港的经济民
生，“揽炒”香港的法治秩序，“揽
炒”香港正常的政治生活，直至
“揽炒”“一国两制”。自去年6月以
来，“黑暴”“揽炒”势力践踏法治，
破坏社会秩序，打砸烧抢公私财
物，危害民众生命安全，重创香港
经济，严重损害香港营商环境和
国际形象，令香港的国际声誉一
落千丈。

“所以，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解决香港在维护国家安
全方面的突出问题，筑牢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的制度屏障，并确保
有关立法在香港本地有效实施、
执行到位，从而对香港内外敌对
势力产生应有震慑，依法防范、制
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是
形势所迫，也是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陈勇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
出，“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
“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
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
国家的行为”。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
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认为，这是
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的
明确要求，也是从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健全同宪法和基本
法实施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决策部
署，必须加以贯彻执行。

回归近23年来，由于反中乱
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

挠、干扰，香港特区一直没有完成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
法。“可以说，香港在维护国家安
全方面处于‘不设防’状态。这也
是香港危害国家安全各种活动愈
演愈烈的重要原因。”顾敏康说。

吴秋北强调，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面临的国家安全局势日趋严
峻且难以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
有关立法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权力和责
任所在。

正如陈曼琪所言，坚持“一国
两制”，是成功建立、执行、监察和
完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的先决条件。国家
安全立法正是对“一国两制”的制
度加固。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香
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一国两制”

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确保国家安全是“一国

两制”前途命运所系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
要基石，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最佳
保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在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
来之际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
分，有宪制责任维护国家安全，而
国家安全也关乎香港居民的切身
利益。

由于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
反对派不断在立法会内疯狂“拉
布”制造障碍，将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条立法污名化、妖魔化。一个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将来很长
一段时期内，香港自行完成此项
立法实际上已经很困难。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是贯彻落实宪法、基本法有
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规定和中共十
九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的需要。”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

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能
长期处于不适应、不健全、不到位
的状态。

“在特区未能自行完成立法
的情况下，中央及时就国家安全
立法，正是为了把香港的‘一国两
制’拉回正轨。”香港基本法澳门
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说，也
只有为基本法打上“安全补丁”，
才能更好维护“一国两制”，确保
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对危
害国家安全行为坐视不理、放任
不管。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制定
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汗牛充
栋，名目繁多，包括人们熟知的美
国在“9·11”事件后制定的《爱国
者法案》及《云法案》等，而且还在
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大量案例。这
些国家已构建了涵盖立法、执法、
检控、审判以及罪犯改造等各个
方面的极其严密的国家安全法律
制度体系。

“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世
界上任何国家，无论是实行单一
制还是联邦制，国家安全立法都
属于国家立法权力。”全国政协委
员、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创会主席
简松年律师认为。

必须强调和指出，国家安全立
法所针对的只是分裂国家、颠覆国
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外国干预
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惩治的是极
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

分子和暴力分子，不仅不会影响香
港高度自治，还会保护遵纪守法的
绝大多数香港市民。

“依法防范、制止、惩治严重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恰恰
是为了香港广大市民能够更好
地享有和行使法定的各项权利
和自由，让香港社会尽快迎来正
常生活的希望和发展的空间。”

叶刘淑仪说。
新华社香港5月22日电

▲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构筑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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